




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河 北 省 财 政 厅

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文件

冀卫发 〔2016〕14号

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河 北 省 财 政 厅

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印发原 “赤脚医生” 养老补助办法的

通  知

各市 (含定州、辛集市)卫生计生委 (局)、财政局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:

省卫生计生委、省财政厅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制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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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原 “赤脚医生”养老补助办法》已经省政府同意,现印发给你

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河 北 省 财 政 厅

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2016年4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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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“赤脚医生” 养老补助办法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

精神,切实解决好原 “赤脚医生”养老保障问题,根据 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国办发

〔2015〕13号)和 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

医生队伍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》 (冀政办字 〔2015〕71号),结

合我省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补助范围

本办法所称原 “赤脚医生”是指户籍仍然在我省的、1987

年12月31日前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从事预防、保健和一般医疗

服务并在岗连续服务满5年以上 (含5年)的乡村医生。

满足上述条件,截止到2016年1月1日年满60周岁,按本

办法规定领取养老补助。

二、补助标准

原 “赤脚医生”养老补助采取按工龄补助的形式,原则上服

务年限每满一年每月补助20元,最高不超过每月400元,具体

标准由各县 (市、区)制定,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,适时作

出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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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 (市、区)已妥善解决且高于此标准的,按所在县

(市、区)原有标准执行。

三、资金来源

原 “赤脚医生”养老补助所需资金由县 (市、区)财政解

决。省财政将视贫困县符合条件的原 “赤脚医生”人数、补助标

准以及补助资金落实到位等情况,通过以奖代补的方式,对贫困

县给予适当补助。养老补助所需资金纳入财政预算,实行专项管

理,专款专用。

四、审核认定

各县 (市、区)成立由卫生计生部门牵头,财政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、纪检、监察等部门参加的认定机构,负责对辖区内原

“赤脚医生”的身份、工作经历和从事卫生技术服务年限的审核

认定工作。认定机构要制定严格的认定程序,同时建立起完整的

个人养老补助档案资料。

(一)宣传发动。

各县 (市、区)卫生计生部门要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宣传动

员,将本办法传达到每一位原 “赤脚医生”,确保全部符合条件

的人员按时领取养老补助。

(二)申请登记。

符合相关条件的原 “赤脚医生”,需携带下列证件资料到所

在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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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个人申请书一式两份 (附表1);

2.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两份;

3.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两份;

4.县 (市、区)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各乡镇卫生院完成登记审核工作后,通过审核的名单连同

本办法一并在各村镇张榜公示7天。公示结束后将汇总表及上述

证件资料复印件一份留存乡镇卫生院,一份上报县 (市、区)卫

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,证件原件退还本人。

(三)审核认定。

1.各县 (市、区)认定机构要对所辖乡镇卫生院上报的证

件资料逐一认定。认定时应邀请同乡镇5至9名原 “赤脚医生”

同时参加。

2.2015年12月31日前,未达到60周岁的原 “赤脚医生”

的身份、工作经历和从事卫生技术服务年限一并确认,为后续工

作奠定基础。

3.原服务地与现生活地不同的,通过原服务所在地认定。

4.对被认定人员,要按照有关规定,采取多种形式,在其

原服务地和现生活地进行7天以上公示,公示无异议的予以

确认。

5.认定工作结束后,证件资料复印件留存建档。

五、发放途径

原 “赤脚医生”养老补助费由所在县 (市、区)财政部门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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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直接发放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。原 “赤脚医生”养老待遇问题事关群

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。各市、县 (市、区)政府要将此项工作

列入重要议事日程,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,协调联动,密

切配合,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实施。

(二)制定实施方案。各县 (市、区)政府要于2016年7月

底前制定出台具体实施方案,完成统计,并分别报送省、市卫生

计生和财政部门备案 (实施方案+附表2)。

(三)严格监督管理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管理,建立督查和

通报机制,确保将每一名符合政策的原 “赤脚医生”纳入养老补

助范围,确保此项政策落到实处。同时,对弄虚作假的,由当地

纪检、监察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七、执行时间

本办法自2016年1月1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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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

原 “赤脚医生” 个人申请书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原服务地   省  市  县(市、区)  乡(镇)  村

粘贴1寸

免冠照片

现生活地    省   市   县(市、区)   乡(镇)   村

服务起始

年  份

至60周岁

服务年数

(应去除不在岗年数)

原服务地

5位非亲

属证明人

(写明姓名、证明时间,并在姓名上按手印)

村委会

意 见
(公章)

年 月 日

乡镇卫生

院意见
(公章)

年 月 日

县(市、区)
认定机构

意  见
县(市)卫生计生部门代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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